
重補修修課班別科目查詢畫面說明 

 1.《實體專班》科目 : 〈上課教師/時間〉及〈上課地點〉欄位均有資料者，須到校上實體課

6 週(10/18、11/1、11/8、11/15、11/22、12/6)，專班到校上課注意事項請見附件檔案。 

(學生查詢畫面) 

 

 2. 《線上自學班》(有指導老師的科目) : 〈上課教師/時間〉欄位只有指導教師名字，但是沒有

顯示日期、節次，〈上課地點〉欄位顯示空白， 免到校上課，完成指導老師指派之作業(作

業內容將於科目 Classroom 中或其他方式指派，未收到指派作業請逕洽指導老師)，並依指導

老師規定日期及方式繳交給指導老師。 

(學生查詢畫面) 

 

 3.  《在家自學班》(無指導老師的科目): 〈上課教師/時間〉及〈上課地點〉欄位均為空白者，

免到校上課，依規定手寫整理課程重點(書寫方式請見附件檔案)，並於指定日期(11/28)前繳

交至實驗研究組。 

(學生查詢畫面) 


